
水产动物医学实验室管理规定

一、人员管理

1.本实验室人员

（1）进入实验室应保持安静、整洁，严禁喧哗、打闹。

（2）室内人员应保持个人桌面整洁有序。尊重他人，不乱拿乱用他人物品，借

用应经本人同意，用毕及时归还。

（3）

用



得私自带走。

三、仪器管理

详见《水产动物医学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规定》。

四、卫生管理

详见《水产动物医学实验室卫生和安全管理规定》。

五、实验操作管理

详见《水产动物医学实验室实验操作管理规定》。

六、实验室仪器或试剂借用须知

实验室仪器和试剂种类详见《水产动物医学实验室试剂清单》和《水产动

物医学实验室仪器清单》。

1. 实验室仪器禁止借出使用。

2. 非本实验室人员使用实验室仪器须经实验室负责人同意，并由相关人员指导

后方可使用，严格按操作规程使用。

3. 非本实验室人员借用实验室试剂或实验物品须经实验室负责人同意，并在《实

验室物品借还记录本》上做好记录，使用后应及时归还。如本实验室人员

未经实验室负责人同意私自将试剂或实验物品借出而造成损失者，由借出

人员个人赔偿。


